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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尹 彤 姜国乐
本报通讯员 江良局 屈庆东

“多亏了济宁高新区法院的执行人员，
他们多次做工作，才让被执行人把执行款交
付给我们，太感谢了！”5月31日，济宁高新
区法院向L小区的187名业主发放了600余万元
执行款，前来领钱的业主冯先生高兴地告诉
记者。至此，该小区业主与山东某房地产公
司因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引发的系列执行案
件顺利执结。

买套房不容易，对于不少人来说，一辈
子赚的钱可能也就能买上一套房。但如果买
了房子，却迟迟住不上，且房子存在诸多质
量问题，这对一个家庭来说，可不是一件小
事。冯先生和L小区的数百名业主，就遭遇
了这样的烦心事。

2010年，某房地产公司建设的L小区开始
对外开售期房。2013年12月25日，冯先生和
该房地产公司签订了《济宁市商品房买卖合
同》，并约定出卖人应该在2014年9月30日前
交付商品房，而冯先生则需要按时向该公司
缴纳全部购房款。然而，当冯先生交付了所
有的购房款，本以为可以安心地等着房子盖
起来搬进去，却没想到这一拖就拖了近3年。

“2014年上半年，房子的主体建好后就
停工了，大家很着急，开始去找开发商。一
开始开发商承诺会加快施工，但却迟迟没有
兑现。”冯先生说。一边是开发商的不理
会，一边是着急的业主，矛盾越来越大，最
终180多名业主跑到高新区管委会上访反映情

况。
高新区管委会对此十分重视，立即组织

人员协调开发商，推进双方协商。“当时他
们态度挺好，还约定了交付房屋的时间。”
冯先生说，经过协商，2015年3月16日开发商
出具了“答复意见书”，并承诺冯先生购买
的房屋最迟会在2015年7月15日前交付，并再
次约定了逾期交房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然
而，开发商却再一次失约，并未在规定时间
内交房。不仅如此，直到当年9月底前，该小
区仍未动工建设。

看着安静的工地，业主们十分着急，并
在当年的10月30日向高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被告开发商向业主缴纳逾期交房的
违约金。“按照当初约定的，如果未按照规
定时间交付房屋，则按照双方签订合同的交
付日期逾期180日后，按照合同实际交总房款
的日万分之三交付给业主。

虽然2017年8月7日，冯先生领到了涉案
房屋的钥匙，但其间产生的违约金也是一笔
不小的数目。为此，冯先生和诸多业主再次
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据高新区人民法院法官李赟介绍，法院
在经过审理后认定，原被告签订的《济宁市
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合同补充协议》为双
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合同的效力法院依法予
以确认。被告某开发公司需要在判决生效之
日起10日内交付给业主相应的违约金。“因
为业主们购买房屋的时间不同，拿到钥匙的
时间也不同，大家申请的违约金数额也有所
差别。”李赟说，有些业主根据约定的时间
申请了三次违约金，总数合起来就有十几万
元。

判决后，开发公司并未按规定执行，迟
迟不肯缴纳违约金。小区业主申请强制执行
后，济宁高新区法院执行干警通过现场查
询、网络查控、外出查找，均未发现被执行
人财产线索，案件一度陷入困境。“我们采
取了限制其高消费、失信惩戒等执行措施，
但被执行人山东某房地产公司均未履行法律
义务。”高新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王建
军说，案件涉及人员众多，社会影响恶劣，
虽然执行面临困境，也必须迎难而上。此
后，执行人员通过多次约谈被执行人，多方
打听被执行人财政状况，最终在强大的执行
威慑下，房地产公司法定代表人主动出面解
决执行案件，经其多方筹款，将执行案款主
动交到了法院，并表达了执行和解的意愿。
经联系申请人，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后，
逐一办理执行案款领取手续。

□记者 尹彤
通讯员 梁磊 卢传国 报道
本报泗水讯 日前，泗水县法院组织执行干警和法

警19人，对一起排除妨碍纠纷案件采取强制拆除措施，
案件圆满执结。

申请执行人冯某与被执行人王某系同村邻居，相邻
之间有一处胡同，冯某购买的院落在胡同东侧，被执行
人居住的院落在胡同西侧，双方因胡同使用权发生纠
纷。2014年3月，王某在胡同内垒了一堵墙并把胡同堵
死，导致冯某无法出行。后经镇村调解委员会调解未
果，冯某诉至泗水县法院，法院判决王某拆除该墙并停
止侵害，恢复原状。判决生效后，王某拒不履行判决义
务，冯某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泗水县法院干警先后4次
到王某家中做工作，王某均未履行判决义务，案件一度
无法执结。由于两位当事人系同村邻居，泗水县法院本
着促进邻里和谐，不激化矛盾的原则，又多次组织双方
进行调解未果。

当日清晨7时许，法院干警到达该村，并邀请村党
支部书记到场协助。在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妻子陈某以
躺地打滚的方式阻碍执行。由于事前制订了详细的执行
计划与预案，泗水县法院干警对其阻碍执行的行为及时
进行制止，并把陈某带离现场。经过一上午的紧张工作，
墙体被拆除，现场得到清理，全程进行了录音录像，该案
得到圆满执结，受到该村干部群众的一致赞扬。

泗水县法院

强制拆墙恢复通行

□记者 尹彤
通讯员 苏斌 报道
本报汶上讯 日前，汶上法院对一起长期未结案件

的特困申请执行人实施了司法救助，了却了一位老人多
年的心愿，老人的亲属连声表示感谢。

“我叫王某某，今年78岁。19年前打赢了官司，至
今没拿到钱，那是我蒸了三万多个馒头卖的钱，不知道
还要等多久。”一封求助信放在汶上法院院长王灿面
前，王灿立即签发督办意见：调查清楚，三天解决。

据了解，1999年，被执行人李某某是一个包工头，
带着一帮人在工地上干活时，长期赊欠王某某的馒头，
总计欠款6000余元，最后打了官司。法院判决后，李某
某拒不履行法院判决，法院立案执行后，李某某玩起了
消失，当上了“老赖”。再后来李某某因欠债太多，干
脆举家搬迁到外地躲债，从此下落不明。承办法官穷尽
执行措施后，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由于一直没有被
执行人的线索，案件执行进入“死胡同”。现在，申请
人王某某年事已高，身体状况较差，生活比较困难，无
奈之下给法院写了这封求助信。经合议庭合议，认为该
案符合救助条件，立即恢复执行，启动了救助程序。

5月19日，当事人已经收到该项救助款5000元。

汶上法院

温情救助申请执行人

广告

济宁高新区法院顺利执结系列案件

187名业主喜领600余万元执行款

□记者 尹彤 报道
业主代表向济宁高新区法院赠送锦

旗，表达感谢之情。

□记者 尹彤 报道
申请人排队办理执行款领款手续。

□记者 尹彤 报道
济宁高新区法院法官指导申请人填写领款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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